附件
桂林一中榕荫、毅峰校区保洁采购需求
注：本项目采购需求均为实质性要求。
一、工作内容
桂林市第一中学校园保洁服务项目主要内容：负责学校校园保洁等工作。
二、服务管理期限
服务时间：本项目服务周期为2026年8月份—2027年8月份。
三、岗位人员配置：共6人，其中：保洁员6人；本项目1年的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伍万贰仟元整元整（¥252000.00元）

4、 投标人条件和要求
1.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制定的有关规定，并且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
2.中标人必须按采购方所出条件和要求派驻工作人员上岗，不符合条件的工作人采购方有权提出更换，更换不了的采购方有权拒绝和中标人签订合同或终止合同。
3.中标人要每月向采购人提供排班表，采购人有权对投标公司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检查考核，并对不能全面正确履行各岗位职责的项目实施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要求更换。采购人对中标人提出的上述要求未能及时办理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4.派驻的工作人员要服从采购方和中标人的双重管理，拒不服从者，采购人有权要求及时更换不服从管理、违纪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在采购人工作的项目实施人员。
5.依照有关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制定相关管理服务制度，建立管理档案，对物业及其环境、秩序进行管理。
6.当遇到重大会议或竞赛任务时，中标人可从其他地方抽调工作人员，确保圆满完成接待保洁任务。
7.负责编制保洁服务保障服务计划，经采购人同意后，由中标人组织实施。每月10日前向采购人通报一次项目实施情况。
8.中标人要严格遵守合同中服务要求，按要求和规章制度执行，并随时接受采购人单位相关部门人员的检查、监督，对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意见，应立即安排执行。
9.因中标人未能履行本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甲方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中标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0.在合同期内本项目主管人不得更换，如私自更换，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1.中标人定期陪同采购方监督检查保洁服务工作，并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漏洞；接受采购方的监督，对采购方提出的整改意见，应立即安排执行。
12.接受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13.中标人所聘员工工资不得低于桂林市最低工资标准（如在合同执行期内，主管部门调整桂林市最低工资标准，风险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14.中标人不得拖欠员工工资，如因此造成不良影响，采购人有权督促直至解除合同。   
15.中标人在进场前须向采购人递交各岗位人员配备汇总表，人员报备清单需区分 ‌保洁/绿化岗位‌ 并提交相应资质证明（含姓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人员身份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健康证等复印件，并出示原件，由采购人审核通过后方可入场。如在服务期内，中标人需要更换人员，须提前15日向采购人报备，否则因更换人员影响服务工作的，参照考核办法进行处罚。
16.本项目不转包或分包，如发现在协议履行期间，中标人将项目转包给第三方，采购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
17.五险一金缴纳义务‌：中标人必须依法为派驻的保洁员、绿化员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即五险一金）
18.中标人必须做到保洁人员、绿化员的稳定，保洁人员及绿化员每月流动性不得超过1人，以免影响采购人的工作安排。
19.中标人派驻的工作人员必须统一着装。
20.规范员工行为，遵守社会公德，决不允许有挪用或偷窃行为，维护采购人的形象和利益。
21.保洁及绿化人员一般情况下不得脱岗或不在位；如因工作要求或公司人员变动等原因造成缺位的，中标人要有顶班措施，并告知采购人，利于双方管理。
22.遇突发事件或重要检查，中标人及员工要积极配合采购人做好突击清洁、保洁工作。
23.中标人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不按采购方要求安排人员及工作、违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给采购方造成影响的，则视中标人违约，采购方可单方面中止合同。
24.中标人所派驻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相关工作经验，必须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绿化员需具备 ‌植物养护经验及技能培训。要求工作人员进场时必须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熟悉操作流程，不得延误管理工作。
25.所派驻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学校管理条例执行，不得打骂和侮辱学生，禁止粗暴执勤，不得调戏或与异性学生谈恋爱，不得与学生发生打架斗殴，要维护学校的声誉。
26.中标人要不定时对派驻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不定时对员工进行防卫技术的岗位培训，并把相关培训信息上交采购人。
27.中标人派驻人员未能达到上述要求却未能及时处理和解决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28.本合同终止或解除时，中标人必须在5日内向采购人移交全部借用的物品、管理用房及物业管理的全部档案资料，并清场撤离。如逾期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200元违约金，采购方有权从服务费中扣除3000元，中标人还应赔偿采购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29.中标人须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三日内领取并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当日内安排人员上岗，全面接手学校物业管理工作，过期没签合同采购人有权拒签合同。
五、校园保洁员及绿化员岗位要求
（一）校园保洁人员主要职责和工作要求：
1.年龄不超50岁（含），形象要求良好，身体健康，无残疾，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负责对所有校办公楼卫生及教师休息室的公共走廊、卫生间、楼梯、扶手、消防栓清洁，工作时间巡环保洁，定期对卫生间进行消毒检查。
2.校园内各点垃圾桶（箱）每天清洗一次，保持外表洁净，不得出现满布灰尘污渍、存放歪斜、乱丢乱弃、垃圾溢满外泄等情况。
3.垃圾清运过程中要严禁途中乱丢、外泄现象。严禁垃圾倒放不到位、焚烧废弃物等现象发生。垃圾池外观保持清洁（每周清洗一次），垃圾池外无垃圾。
4.对所有行政办公室、会议室、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在教职工上班之前必须打扫干净：如桌面、凳子、窗台、地板等等。大小会议室每周至少一次。临时会议按学校要求做好清洁。
5.对校内主要干道每天上、下午全面打扫一次，随时捡拾绿化带两边的各种垃圾，保持校园的干净。
6.对垃圾筒要每天抹洗一次，杜绝苍蝇、虫子的存在。垃圾转运站要实行篷满运走的工作流程，负责拉垃圾的保洁员要随时保持垃圾站的清洁。
7.对所有校内公用的天花板、内墙，保洁员必须每周一次检察清洁，注意有无蜘蛛网、有无积尘。
8.在学校的统一布置下，配合其他部门和人员做好灭四害工作，不定期喷洒灭蝇、灭蚊药水和施放鼠药。
9.对各自区域内的公共设施，明暗下水道、公共厕所等经常注意观察，有异常情况立即有序上报。
10.每天下班前必须把自己的清洁工具清洗干净，保存在仓库，如果有遗失的工具，由本人按价赔偿。
11.保持学校校门口清洁区卫生，门前三包，校园花圃无杂草、烟头及白色垃圾。 
12.机动人员要积极完成保洁主管交办的工作任务。
13.积极完成学校安排的其他临时性工作及配合各项卫生检查。
14.配合绿化员维护绿化带清洁，及时清理绿化区垃圾。
15.采购方检查卫生时，按学校制定的评分细则评定分数达到9分以上为合格，如卫生标准不合格率达到10%以上，且每月累计次数达3次时，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16.如采购人要求中标人撤换不合适的卫生人员时，中标人应无条件接受。
17.规范员工行为准则，遵守社会公德，决不允许有挪用或偷窃行为，维护采购人的形象和利益。
18.遇突发事件或重要检查，中标人及员工要积极配合采购人做好突击清洁、保洁工作。
19.保洁人员一般情况下不得脱岗或不在位；如因工作要求或公司人员变动等原因造成缺位时间不得超过 1 小时，中标人要有顶班措施，并告知采购人，利于双方管理。
（二）绿化员职责（1人）
1.年龄不超50岁（含），形象要求良好，身体健康，无残疾，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
2.负责校内绿植养护（修剪、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保持绿化带整洁无杂草。
3.每日巡查绿化区域，清理枯枝落叶、烟头及白色垃圾。
4.定期修剪草坪、绿篱，确保校园绿化美观。
5.配合保洁员完成绿化带垃圾清运及消毒工作。
6.保管绿化工具，遗失需赔偿。
7.遇重大检查或活动时，服从调配参与突击清洁任务。


六、服务费扣罚条款
1.采购方有权随时对中标人的派驻的工作人员及服务进行考核，在工作中发现物业保洁人员存在以下违规违纪行为者，采购人将对中标人进行罚款、中止合同处理，罚款金额从采购人每月付给中标人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中扣除。
2.中标人工作人员当出现脱岗、迟到、早退的，发现一次扣罚200元每人次。第二次扣罚300元，第三次采购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3.因中标人保洁人员未履行，或履行职责不到位，造成采购方重大财产损失的，或造成师生人身安全的，中标人负责40％的责任。因绿化维护失职（如器械操作不当）造成损失，中标人承担相应赔偿。
4.因中标人员工偷窃学校、学生财物或因其他违规违法行为给采购人和学生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全额赔偿。
5.因中标人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职造成财产损失的，物业公司全额赔偿。
6.因中标人保洁人员未履行岗位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采购方从当月服务费扣除5％款项：
7.在值班期间有睡觉，未按规定着装、汹酒上岗等违反值班规定的，发现一次扣罚200元，第二次扣罚300元，第三次采购方单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8.中标人如不按服务采购需求内容执行，未按合同要求配置6名保洁员+1名绿化员上岗，发现一次扣罚300元，第二次扣罚500元，第三次则视为违约，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
9.未按合同要求配备保洁装备的，发现一次罚款200元。
10.不服从采购人管理的，每人次扣罚500元。 
11.中标公司人员出现上述行为不能及时处理和解决的，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13.其它不按照岗位职责执行或工作失职、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影响的，依照以上作相应处理。
七、采购方的权力和义务
1.审议中标人提交的保洁管理服务方案及管理制度。
2.审议中标人提出的保洁管理服务年度计划。
3.监督并配合中标人保洁服务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
4.按合同规定支付中标人本合同所指保洁的物业管理费。
5.协调中标人在涉及本合同保洁服务内容范围管理上的各种关系。
6.有权对中标人保洁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考核，提出整改意见。
7.为中标人提供保洁管理用房和相应物品。
八、考核制度
1.中标人每月必须向采购人提供排班表，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检查考核，有权要求中标人并对不能全面正确履行岗位职责的保洁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更换。
2.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及时更换不服从管理、违纪、不按照工作要求执行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在采购人工作的保洁人员，中标方须7天内更换。
3.采购人督促中标人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与规定。
4.一个月内中标人出现不服从学校管理、不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等行为，发生一次给予口头警告，发生两次给予书面警告，累计发生达三次及以上，采购人有权中止合同。口头警告一次扣5分，书面警告一次扣10分，按100分计算，90分（含）以上的为优秀，89分～80分（含）的为良好，79分～70分（含）的为合格，70分（不含）以下的为不合格。考核扣分规则同时适用于 ‌保洁与绿化岗位。‌
5.采购方每月对中标人的服务进行全面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应向采购方支付服务合同总金额的5%处罚，三次考核不合格或情节严重的，采购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
6.为确保整个学校里楼区服务范围的所有办公区、路面场地、路段的清洁卫生、如保洁人员不符合本项目要求，且因严重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者，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7.采购方每季度对中标人的服务进行全面考核一次，考核不合格的应向采购方支付服务合同总金额的 2%处罚，三次考核不合格或情节严重的，采购方有权终止采购合同，中标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标人如不按服务采购需求内容执行，不能足额保证人员配置，视为违约，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9.为确保整个学校的安全及服务范围的所有办公区、路面场地、路段的正常秩序，如专职保洁人员不符合本项目要求，且因严重失误造成严重后果者，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10.若中标人单方面或其他原因退出的，中标人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采购方。
九、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如果1年后中标人按采购人公布的考核标准综合评价达到85分以上，视为合格（如履约过程中，因政策变化不能在继续服务的，双方无条件终止合同）。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当天内必须安排人员进场上班。
[bookmark: _GoBack]2、付款方式：物业管理服务费按月度支付（中标金额1/12），月末支付当月物业管理服务费，采购人以转账方式足额转入中标人指定账户；转账前中标人将相应的足额服务（含税）发票交给采购人；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费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其他要求
 1.本项目1年的采购预算金额为：人民币贰拾伍万贰仟元整元整（¥252000.00元），投标报价超出采购预算金额的，投标无效；
2.投标人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投入本项目保洁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据国家、广西和桂林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要求、以及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的规定要求，向员工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及其他保险。投标人的报价中必须按该条款要求，充分考虑保洁人员的工资、福利、加班费、社保及其他应缴保险等费用。


